（C类）

高建字〔2018〕30号              签发人：徐培华

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44号建议的答复

蔡春水、方永和、刘成平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鼓励建筑业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县政府已于前几年出台有关文件与政策，县住建部门也于近年组织建筑企业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并鼓励帮助建筑企业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转型升级，不断做大做强。

二、关于政府拨款项目“5个2”付款有违国家政策，应取消问题。“5个2”政策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因素，项目回款周期长、资金成本高、运营风险大。资金到位率低，采购的建筑材料质量不易保证，工程质量隐患加大，安全文明施工投入减少，易引发安全事故，造成农民工工资拖欠，造成社会不稳定。去年住建局和县建筑业协会已多次向县委办和县政府提交报告及建议，请求将拨款周期调整为“433”或者“4321”。

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5月7日

（联系单位：县住建局，联系人：格丰收，联系电话：6983557）

抄送：县人大代表工作室
